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06号

　　《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三届4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1月1日起实施。

市长：于幼军

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建立深圳市（以下简称"本市"）个人信用制度，规范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活动，防范信用风险，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范围内征集和利用个人信用信息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指的个人，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第三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征信机构，是指依照本办法批准成立，征集个人信用信息，向商业银行及其他个人信用信息使用人提供个人信用信息咨询及评级服务的法人单位；

　　（二）个人信用征信，是指征信机构经过与商业银行及其他提供信息单位的约定，把分散在各商业银行和社会有关方面的个人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储存，形成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活动；

　　（三）个人信用评级，是指征信机构对征集到的个人信用信息依据征信机构的信用评级标准进行个人信用等级评定的活动；

　　（四）个人信用信息，是指个人的商业信用记录及对判断个人信用状况可能有影响的其他信息。

　　 第四条 征信机构、提供信息单位和个人信用信息使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征集、利用个人信用信息过程中获得的个人信息应当保密，不得向第三人泄露，不得超越本办法规定的使用范围及工作职责范围利用所获得的个人信用信息。

　　第五条 任何单位从事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业务，须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批准，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个人不得从事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业务。

　　第六条 本市成立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监督委员会，负责对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业务的监督管理。

　　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监督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和议事规则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七条 征信机构征集个人信用信息应当征得本人的同意，但依法公开的个人信用信息除外。

　　第八条 征信机构征集的个人信用信息限于可能影响个人信用状况的下列信息：

　　（一）个人身份情况：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户籍所在地住址、居所、婚姻状况、家庭成员状况、收入状况、工作单位、职业、学历等；

　　（二）商业信用记录：在各商业银行的个人贷款及偿还记录，个人信用卡使用等有关记录，在商业银行发生的其他信用行为记录，以及个人与其他商业机构发生的信用交易记录；

　　（三）社会公共信息记录：个人纳税、参加社会保险以及个人财产状况及变动等记录；

　　（四）特别记录：有可能影响个人信用状况的涉及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和行政处罚的记录。

　　第九条 征信机构征得本人同意后征集个人信用信息，应当通过与提供信息单位约定的方式向提供信息单位征集个人信用信息。

　　征信机构与提供信息单位的约定应当报市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监督委员会备案。

　　提供信息单位应当按照约定为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信用信息。

　　提供信息单位对其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条 征信机构征集个人信用信息应当按照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保持提供信息单位所提供信息的原始完整性，不得有选择性地征集个人信用信息。

　　第十一条 个人信用评级报告应当按照征信机构的信用评级标准客观、公正地作出。

　　征信机构的信用评级标准应当报经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监督委员会同意。

　　第十二条 征信机构可以向下列对象提供个人信用咨询服务：

　　（一）正在受理本人金融业务申请的金融机构或与本人发生信用交易的商业机构；

　　（二）本人授权的其他自然人或法人；

　　（三）依职权进行调查的司法机关和税务机关；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关。

　　第十三条 征信机构按有偿使用原则提供个人信用咨询服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收费：

　　（一）依职权调查的司法机关和税务机关；

　　（二）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收费的其他使用人。

　　征信机构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应当报市物价部门核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第（二）项规定的使用人使用个人信用信息仅以了解个人的信用状况为限。

　　禁止使用人利用所获取的个人信息从事了解个人信用状况以外的活动。

　　第十五条 征信机构应当向个人提供本人信用信息查询。

　　个人凭居民身份证向征信机构查询本人的个人信用信息。

　　第十六条 个人认为本人信用信息有错误的，可以向征信机构提出更正申请。

　　征信机构接到个人要求更正的申请后，应当进行核对，经核对与提供信息单位提供的原信息不一致的，应当即时更正；与提供信息单位提供的原信息一致的，应当告知本人向提供信息单位申请更正。

　　个人应当自征信机构告知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向提供信息单位提交信息更正书面申请，提供信息单位应当自接到个人信息更正申请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答复。

　　第十七条 对个人向提供信息单位申请更正的信用信息，征信机构按提供信息单位的书面答复处理；提供信息单位逾期不答复的，个人仍认为信息有错误的，可以向征信机构提交书面异议报告，征信机构应当将异议报告列入个人信用信息。

　　征信机构在个人申请更正信息期间，不得对外发布本人的信息报告；个人逾期未向提供信息提供单位提交信息更正要求的，视为本人对信息无异议，征信机构可以对外公布该信息。

　　第十八条 征信机构可长期保存个人信用信息。但个人信用信息中的特别记录，保存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七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个人信用信息的保存期限，自该信息被征集之日起计算。

　　第十九条 征信机构应当对个人信用信息被使用的情况进行记录，并列入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

　　个人信用信息的使用记录应当包括个人信用信息被使用的时间、对象等情况的完整记录。

　　个人信用信息使用记录应当自该记录生成之日起保存二年。

　　第二十条 征信机构应当负责对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系统和资料进行维护和管理，根据征集的个人信用信息及时更新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

　　第二十一条 征信机构征集、传输个人信用信息应当通过专用网络传输，不得利用公众互联网进行。

　　征信机构通过专用网络接受、传输个人信用信息时，发现有错误的，应当及时告知提供信息单位予以纠正。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关责任单位或个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一）征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保密义务，向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泄露个人信用信息的；

　　（二）个人信用信息使用人或其工作人员，泄露个人信息或超越使用范围使用个人信用信息的；

　　（三）征信机构擅自对提供信息单位提供的个人信用信息进行修改，改变个人信用等级的。

　　第二十三条 征信机构征集、传输、整理个人信用信息、开展个人信用评级或对外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有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会同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

　　提供信息单位有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九条规定行为的，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或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按照职权范围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

　　对上述违法行为的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2年1月1日起实施。

